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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
（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公開徵求意見圖

主要計畫範圍

圖例
市場用地

住宅區

商業區

零星工業區

乙種工業區

經貿園區

行政區

交通中心區

醫療專用區

文化園區

辦公園區

安養中心區

自然景觀區

保存區

農業區

河川區

高速公路用地

文教區

工商綜合專用區

廣場用地

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產業專用區

停車場用地

河川區（供電路鐵塔用地）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道路用地

加油站用地

文小用地

文中用地

文中小用地

文大用地

交通用地

公園用地

公園(都會公園)用地

綠地用地

機關用地

園道用地

電力設施用地

變電所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

電路鐵塔用地

墓地用地

水溝用地

運動場用地

自來水事業用地

滯洪池用地

公園兼自來水設施用地

文高用地

鐵路用地

污水處理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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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一萬分之一


